
 
广州市关于促进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的暂

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公共艺术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改

善城市空间品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建设美丽宜居花城、

活力全球城市，依据《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一条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公共艺术的建设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人文精神和艺术品位，与城市环境相协

调，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公众参与，尊重知识产权。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范围内城市公共艺术的规划、设计、

建设与管理，均应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中的城市公共艺术是指公共视觉范围内的有艺

术价值的载体，包括雕塑、壁画、装置、城市家具等。 

第四条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和审

查城市公共艺术的规划。 

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城市公共艺术的主题、内容

提出指导意见。 

市发改部门负责依法审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

投资估算。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在依法审批建设项目投资概算时，审



核和审批政府投资类城市公共艺术的配置投资比例。 

市审计机关负责在依法对建设项目进行审计时，核查城

市公共艺术的配置投资要求落实情况。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林业和园林主管部门与市政府

指定的其他政府单位负责组织政府投资类城市公共艺术的

实施。 

各区政府负责属地范围内城市公共艺术的实施。 

第五条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编制重要景观地

区内城市设计时，需编制城市公共艺术专章，明确空间布局

与设计要求。 

经审批的城市设计的城市公共艺术要求应纳入规划设

计条件。 

第六条 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应配置城市公共艺术： 

（一）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的文化、体育等公共建

筑； 

（二）航站楼、火车站、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等交通场站； 

（三）用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的广场和公园。 

前款规定的新建建设项目，建设工程造价二十亿元以内

的，城市公共艺术投资金额不低于本项目建设工程造价的百

分之一；建设工程造价超过二十亿元的，超出部分的投资金

额不低于超出部分建设工程造价的千分之五。城市公共艺术

投资总金额不高于本项目建设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二。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新建建设项目位于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范围内的，城市公共艺术投资金额不低于本项目建设工程



造价的百分之一点五。 

市、区人民政府应鼓励和引导其他新建建设项目配置城

市公共艺术。 

第七条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本办法第五条、

第六条涉及的项目核发选址意见书或者提出规划条件时，应

当书面告知城市公共艺术配置要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公告时，应当

提示城市公共艺术配置要求。 

第八条 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项目的城市公共艺术的规划

和设计服务的政府采购可采用邀请招标方式发包，也可直接

委托给相应专业院士、一级美术师、国家级设计大师、国家

级工艺美术大师作为主创设计师的公共艺术设计单位。 

第九条 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项目属于《广州市政府投资

工程建设项目建设方案联审决策实施细则》适用范围的，建

设单位在编制建设方案时应明确城市公共艺术的配置要求。 

建设单位应当就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方案的主题、内容征

求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就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方案征求专家和社

会公众意见。如项目所在区域实行地区城市设计师制度，应

当征求地区城市设计师意见。 

第十条 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六个月

内应当完成城市公共艺术配置。配置完成后一个月内，建设

单位应当将城市公共艺术配置情况及有关资料书面告知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文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城市公共艺术载体依照《广州市城乡规划程

序规定》等有关规定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是应

当根据市容环卫标准与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建设。在城

市公园内设置城市公共艺术还应符合相关公园规划及景观

要求。 

第十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可以组织文化、规划、建设

等有关部门以及专家和社会公众代表，对城市公共艺术载体

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对评估认定艺术水准低下、

影响城市容貌的城市公共艺术载体，市、区人民政府可以责

成改造或者迁移。 

第十三条 城市公共艺术载体应当设置铭牌，载明创作

人、建设单位、建设日期。 

城市公共艺术载体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负责城市公

共艺术品的维护，保证其完好、整洁。 

第十四条 故意损坏城市公共艺术载体的，由公安机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相关的法规、规

章给予处罚。 

第十五条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

定，保障城市公共艺术设计者的知识产权。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 

 

名词解释 

重要景观地区包括： 

1.一江两岸核心段（三个十公里）、珠江后航道及三支



乡水道一线可开发地区。 

2.琶洲地区、金融城、南站商务区、白云新城及鸣泉居、

东部沿江发展带、广州花园、花都中轴线、知识城起步区、

万博商务区、明珠湾起步区 10 个重要功能区。 

3.荔湾湖、流花湖、东山湖、麓湖、海珠湖、挂绿湖 6

大城市湖泊周边一线地区。 

4.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广州动物园、黄花岗公园、

珠江公园、天河公园、烈士陵园、晓港公园 8大公园周边一

线。 

 


